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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询价单
	序号
	名 称
	规 格
	单位
	暂估

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总价（元）
	税率

	1
	氨水
	无色透明、浓度≥20%
	吨
	500吨/月
	
	
	9%

	日供货能力
	吨/天


报价需知：
1.报价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，应有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般纳税人资格。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括本项目采购的产品和相关服务；具备氨水危化品经营许可证、危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（委托第三方运输的，提供委托合同及第三方危险品道路运输许可证）、驾驶员具有危货驾驶证和从业资格证。 
2.报价单位报价前需缴纳保证金人民币30000元（叁万元整），交纳保证金账户名称：   临澧冀东水泥有限公司，开户行: 建设银行临澧支行，账号： 43001580068052501619
3.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工业氨水标准HGI-88-81《氨水》和合同约定质量要求，氨水卸货现场共同多次随机取样（双方签字封存取样）。

4.卖方所供产品检测结果（平均结果）出现20%＞NH3≥18%的情况时，视为不合格品，可调整使用；NH3含量按照20%为基准每下降0.01%，该批次含税单价下浮***元/吨（按中标金额计算）结算，所供产品检测结果出现NH3＜18%的情况时，视为废品，该批到厂产品将不予结算。浓度高于20%，一律按20%结算；多次取样过程中，若发现单次取样结果低于15%，即视为存在质量问题，停止卸货，且已卸氨水不予结算。

5.卖方需签订买方提供的厂内交通安全承诺书，遵守买方公司有关规章制度，卖方送货车辆需自行配备防化服、防毒面具、滤罐和安全帽，若无配备，且司机在厂区未按要求佩戴，卖方需自愿接受买方200/车次的违规处罚。厂区有测速监控，限速15，超速或逆行罚款200/车次，从合同款项中予以扣除。
6.付款方式：按买方财务制度付款，氨水每个月结算1次，卖方依照磅单和买方提供的订货单开票，票到30日内付款。合同签订后中标方需预留叁万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。

7.此次价格为一次性报价，且为最终报价。

8.具体供货数量以买方实际每月下达的计划数量为准.
9.完全接受买方的供货不及时和供货量完不成的考核；如果中标单位在第一个月内无法满足买方要求，则买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且中标单位需赔偿买方经济损失30000元。

10.报价单位应具有良好的银行资信和商业信誉，近三年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、财产被接管、冻结破产状态。

11.报价单位应具备较强的经营实力和储备能力，能提供保障供应的经营单位。
投标单位盖章：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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